
本表是ICP备案信息采集表，请规范填写 <每项必须填写>
	单位名称(*)
	
	网站若拥有多个主办单位，则需填写每个主办单位名称，以分号“;”分隔。若网站为组织开办，则应填写组织名称，若为个人开办，则应填写个人姓名。

	单位有效证件号码(*)
	
	若网站为组织开办，则该栏应填写有关部门核发的单位代码，并注明有关单位名称，例如，应填写工商部门核发的企业或事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注册号，或是有效期内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上的编号。若网站为个人开办，则该栏应填写个人有效证件号码，例如身份证和身份证号码。

	投资者 (*)
	
	多个单位或个人以分号“;”分隔

	单位所在省 (*)
	
	为省、市、

	单位所在市
	
	为省、市、

	单位通信地址(*)
	
	字符数不多于1024个
主办单位详细的通信地址

	网站负责人姓名(*)
	
	多个姓名以分号“;”分隔，字符数不多于128个

	网站负责人有效证件号(*)
	
	字符数不多于128个，
格式：各类有效证件类型：有效有效证件号。其中有效证件类型包括工商营业执照、事业单位的代码证、身份证、军人证、护照、驾照等，填写格式举例为：身份证：432623197102112275

	网站负责人办公电话(*)
	
	多个电话以分号“;”分隔，不多于128个字符

	网站负责人手机号码(*)
	
	只允许出现数字和'(',')','+'，不多于128个字符，多个手机号码以分号“;”分隔

	网站负责人电子邮件(*)
	
	必须含有('@')符号，不多于128个字符，多个电子邮件以分号“;”分隔

	网站名称(*)
	
	多个网站使用名称之间以分号“;”分隔，字符数不多于256个

	网站首页网址(*)
	
	合格的web地址，至少一个，如果有多个用分号(“;”')分开，若拥有多个网站，则需填写每个网站首页地址，以分号“;”分隔


关于网站备案的紧急通知 
尊敬的客户：
您好！互联网信息服务分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。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，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等服务活动。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，是指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、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。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；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。为了规范网络安全化，维护网站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保障网民的合法利益，促进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第十二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《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》。该管理办法将于2005年3月20日起施行，全国将陆续开始对国内各大小网站展开严格的审查工作。所以请您务必于2007年5月10日以前对您的网站进行备案。3.10日后我司将对未进行备案登记的网站陆续关闭，用户必须提交备案申请后方可开通；6月1日以后还没有备案的网站，信息产业部将根据国家规定进行统一关闭；直到备案被审核通过后方可开放！ 

    对于经营性网站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91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、第292号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（简称ICP管理办法），国家对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ICP实行许可证制度。ICP证是网站经营的许可证，根据国家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经营性网站必须办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（营性ICP证），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。非经营性网站要办理非营业性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备案证。根据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，违反本办法的规定，未取得经营许可证，擅自从事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，或者超出许可的项目提供服务的，由所在地电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违法所得３倍以上５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５万元的，处１０万元以上１００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关闭网站。

    为了全面配合中国信息产业部这次检查工作，东莞商务网近期将对下属网站执行系列排查工作，对于无证经营的网站将进行关闭整顿。为了保证您网站合法经营的权利，请您及时与当地通信管理部门联系，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贵站的合法化手续，配合完成网站的审核备案工作。同时请您于2007年5月10日前完成备案。该备案统一在网络上完成，不需要收费，不需要到通信管理局亲自办理。
请您登陆http://www.expo365.cn/icp；(网络实：中国展会网)填写相关真实有效信息，或把《ICP/IP备案信息采集表》完整填写后传真至0769-2487526或Email发到我司指定工作人员：黄小姐 807@128.com.cn，由我司代为提交到信息产业部审核。
您也可以自己登录中国信息产业部ICP/IP地址信息备案管理系统进行备案：http://www.miibeian.gov.cn。

捷联科技（东莞商务网）永远真诚为您服务！

2007年5月10日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公司名称： 东莞市捷联科技有限公司（东莞商务网）
服务电话： (0769)22382180   
公司传真： (0769)222487526（ISDN） 转809
通信地址： 东莞市旗峰路144号新华保险大厦6F
邮政编码： 523013  
服务邮箱： 807@128.com.cn 
网     址： http://www.dginfo.com 
网络实名： 3721东莞注册商—捷联    中国展会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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